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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8 年 

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： 

2018 年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即将开始，为切实

做好此项工作，保证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顺利完

成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办理组织关系转移程序及相关要求 

1．组织毕业生党员认真填写《2018 年×××学院毕业生党

员毕业去向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1，不要改变表格格式），所填

信息必须准确无误。为便于准确开具介绍信接收组织的名

称，要提醒毕业生党员与新的学习或工作单位党组织取得联

系，确认自己的组织关系开往何处，准确填写组织关系转入

地和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，以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

麻烦。 

2．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汇总后将此完整登记表的电子

文档于 6 月 12 日之前发送至组织部邮箱:zzb@ujs.edu.cn，经



党委组织部审核后反馈到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。 

3．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根据党委组织部反馈的《2018

年×××学院毕业生党员毕业去向登记表》信息，在全国党员

信息管理系统中将毕业生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出（如何转出组

织关系见附件 2）。 

4．党委组织部根据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转出的毕业生

党员组织关系情况，统一打印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，经镇江

市委组织部盖章后，返还给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，再由相关

党委、党总支发放到每一位毕业生党员手中。 

5．毕业生党员党费统一收至 2018 年 6 月份。 

6. 毕业生党员要及时将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寄回原所

在单位党组织。9 月底前，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统计介绍信

回执回收情况，对没有回执的，及时联系，教育督促其及时

办理转接，并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情况、存在的问题

及介绍信回执的回收情况上报党委组织部。 

二、要教育指导毕业生党员注意以下事项 

1．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组织关系变动的唯一凭

证，党员应妥善保管携带自己的组织关系介绍信，千万不可

遗失。 

2．务必在有效期内、由本人亲自到介绍信开具的党组

织（见介绍信抬头）及时办理接转手续，落实党员组织关系,

并及时回寄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给原所在单位党组织。 

3．组织关系转移去向： 



（1）落实了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将组织关系转移到

所去工作单位的党组织。 

（2）工作单位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可以将党员组织关系

转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所属党组织，也可随同

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

织。 

（3）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可将党员组织关系

保留在原单位党组织，也可转移到党员本人居住地的街道、

乡镇党组织，或随同档案转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

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 

（4）对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毕业生党员，应将组织

关系保留在原单位党组织，按出国（境）党员管理规定管理

（需填写《党员因私出国（境）保留党组织关系审批表》），

其组织关系保留时间一般不超过 5 年。 

4．对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丢失的处理： 

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一旦丢失，党员要及时向学院党

委、党总支及校党委组织部报告，并写出书面检查，接受批

评教育，党委组织部予以补开组织关系介绍信，原介绍信作

废。 

5．对过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处理： 

（1）如果超过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具的有效期 3 个月以

内未办理接转手续的，要及时报告党委组织部，在接受批评

教育后，更换组织关系介绍信。 



(2)由于接收单位发生变动等客观原因，导致组织关系介

绍信逾期的，自党员组织关系转出之日起 6 个月内，可根据

党员本人提供的原凭证重新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。 

（3）对于 6 个月以上无正当理由不及时接转组织关系，

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且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

交纳党费的，按自行脱党处理，学校将不再为其补办组织关

系介绍信。 

三、保留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管理问题 

1．保留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（不含出国留学和出境

学习的）要填写《江苏大学流动党员登记表》，原隶属党组

织要给他们发放《流动党员活动证》（党委组织部领取）。原

隶属党组织要及时将其编入党的一个支部，安排专人定期联

系，掌握其去向、现状等。要充分利用网络、微信等平台，

开展形式多样的组织生活，努力使每名党员都能与党组织保

持联系，自觉履行党员义务、行使党员权利。 

2．对保留组织关系的预备党员，原党组织要负责对其

进行培养、教育和考察，按期为其办理转正手续。 

3．落实工作单位后，原党组织要督促其及时转移组织

关系。 

4．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单位党组织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2

年，对超过 2 年的，原单位党组织应与党员联系，根据其工

作或居住情况转移组织关系。 

四、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材料归档工作 



1．正式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和申请入党人

的相关材料都须放入毕业生人事档案中一并转走，需归入档

案的材料清单见附件三。 

2．归档前认真核查组织材料，确保归档材料的准确无

误。 

3．对预备期未满的党员，要做好考察工作，《预备党员

考察表》填至 6 月份，确保预备党员考察工作的延续性。 

各相关党委、党总支，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

转移工作，认真落实通知要求，在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同

时，要对毕业生党员进行一次党员组织观念的专题教育，以

对每一位毕业生党员负责的态度，扎实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

关系转移工作，确保每一位毕业生党员的组织关系顺利转

移，避免组织关系漏转、遗失、超期不转、关系“挂空”、“口

袋”党员现象的发生。 

 

 

附件： 

1、《2018 年×××学院毕业生党员毕业去向登记表》 

2、毕业生党员转出组织关系操作步骤 

3、正式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和申请入党人

毕业时的归档清单 

4、学生入党材料汇总表（供参考使用，可贴在入党材

料档案袋上） 



5、江苏大学流动党员登记表 

6、党员因私出国（境）保留党组织关系审批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党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党委组织部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5 日印发 

 


